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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房管发〔2026〕14 号 签发人：林子岳

关于开展 2026 年长宁区住宅物业服务企业
综合测评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为全面、客观评价物业服务企业的服务水准与管理能力，推

动物业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进一步提升我区住宅物业管理服

务水平，现就开展 2026 年住宅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测评工作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测评目标

通过“线上+线下”的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测评机制，加强对

本区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管理，引导各住宅小区业主大

会、业委会选聘优质物业服务企业，推动形成“优胜劣汰、失信

失业”的市场环境，促进本辖区内物业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依法

履约、守信经营。

二、测评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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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宁区辖区内提供住宅小区一体化物业服务满半年的物业

服务企业。

三、测评方式

通过线上、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，线上通过“物业码上办”、

“上海市物业管理监管与服务平台”、“上海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

系统”等数字化平台查验相关法定职责执行情况，线下以政府购

买第三方服务的形式，委托第三方测评机构实施。每半年进行一

次现场考评、采取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现场考评模式，对当年物

业服务企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情况，开展综合测评工作。

四、测评指标

本测评指标分为十个部分，分别为物业企业党建情况、企业

综合实力情况、法律法规执行情况、物业服务落实情况、信访热

线处置情况、行政部门管理情况、重点工作推进情况、居民满意

评价情况、物业失信行为惩戒和社区治理创新特色。

（一）物业企业党建情况

根据物业服务企业党建工作有关情况，在组织覆盖、党员情

况、阵地建设等方面开展测评。

（二）企业综合实力情况

对物业服务企业在行业协会、行业工会、管理规模等方面开

展测评。

（三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

根据物业行业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文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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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《民法典》、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市

住宅物业管理规定》、《上海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》

等方面规定开展测评。

（四）物业服务落实情况

根据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规范》、《上海市住宅物业服务履约

质量评价暂行办法》等文件要求，根据小区性质、物业费等因素，

按照三级标准对物业服务落实情况开展测评。

（五）信访热线处置情况

根据“12345”市民热线、“962121”物业服务热线、人民政

府来信来访等相关部门反馈的报修、投诉处置情况开展测评。

（六）行政部门管理情况

根据各级房管部门日常检查情况开展测评。

（七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

根据市、区本年度物业管理重点工作的推进落实情况开展测

评。

（八）居民满意评价情况

根据各小区居民对物业服务企业在保安、保洁、保修、保绿、

服务态度、整体情况等方面的满意度开展测评。

（九）物业失信行为惩戒

对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法律法规，被行政管理部门诚信记分或

行政处罚等情形开展测评。

（十）社区治理创新特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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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为两个部分，一是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市、区两级有关物业

管理的推广试点工作，完成目标的；二是物业服务企业在本区住

宅小区物业管理中，形成社区治理创新特色，有区级及以上部门

授予相关荣誉证书或证明的。

五、测评分值

本次住宅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测评总分值为 100 分，其中物业

企业党建情况 5 分、企业综合实力情况 5 分、法律法规执行情况

35 分、物业服务落实情况 25 分、信访热线处置情况 7 分、行政

部门管理情况 8 分、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5 分、居民满意评价情况

10 分。物业失信行为惩戒为扣分项，每发生 1 起按规则扣分；

社区治理创新特色为加分项，符合要求加且只加 1 分。

六、测评等级

根据物业服务企业所得年度测评分值，结合社区治理创新特

色，分为优秀企业、良好企业、达标企业、不达标企业。

序号 测评等级 基础分

1 优秀企业 85 分及以上

2 良好企业 75 分及以上

3 达标企业 60 分及以上

4 不达标企业 60 分以下

七、一票否决

物业服务企业发生以下情况的，采取一票否决制，直接评定

为不达标企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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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未在“上海市物业管理监督与服务平台”注册并审核通过

的物业服务企业；

2.根据《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失信行为记分规

则》，当年在长宁区失信行为信息分值满 18 分（含长宁区项目经

理失信行为信息分值折算）的物业服务企业；

3.物业服务企业对第三方测评机构采取暴力、行贿等严重违

规行为的；

4.当年在长宁区发生严重治安、消防安全等事故，且物业服

务企业存在主要责任或处置不当的。

八、测评准则

第三方测评机构根据测评指标，对测评对象在管的各小区分

别进行测评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予以配合并提供相应资料，不配

合提供资料或无资料的视作该项指标未达成。

根据十部分测评情况分别得出每部分的分值，其中物业服务

落实情况根据物业费标准、小区性质和在管规模等因素乘以难度

系数得出；再汇总每个物业服务企业、小区分值；最终计算出每

个物业服务企业的最终测评分值和测评等级，如物业服务企业发

生一票否决情况时，测评等级直接调整为不达标企业，测评等级

有效期为一年。

九、测评结果的应用

（一）在本区物业管理的应用

1.根据住宅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测评工作，作为物业服务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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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测评工作考评的依据。

2.住宅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测评结果作为物业服务企业在本

区业务拓展、绩效考评、创先评优、申报示范点等各项工作的重

要依据。

3.住宅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测评的结果将在本区住宅小区进

行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时，提供业主大会参考。

（二）对优秀企业的支持措施

上年度测评等级为优秀企业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在以下工作中

优先给予支持：

1.市、区各类创先评优工作；

2.推荐加入“长宁区临时物业服务预选库”；

3.其他需要推荐优秀企业的情况。

（三）对不达标企业的惩戒措施

上年度测评等级为不达标企业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在以下工作

中加强监督管理：

1.约谈物业企业负责人；

2.列入重点督查名单内，加强抽查频次。

附件：2026 年长宁区住宅物业服务企业综合测评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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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6 年 4 月 27 日

长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26 年 4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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